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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6-005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订造十二艘 18,000TEU 型集装箱船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2026年1月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远资产与江南船厂、中船贸易签订合计

十二份造船协议订造十二艘18,000TEU型LNG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每艘合同造价人

民币13.99亿元，本次交易总价为人民币167.88亿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应当披露的交易，但构

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须予披露交易，为使A股投资者同步

掌握相关信息，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本自愿性公告。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13日，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控”、“公司”或

“本公司”；连同附属公司，合称“本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经审

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远资产”或“买方”）

向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江南船厂”或“建造商”）、中国船舶

工业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中船贸易”，与江南船厂合称“卖方”）订造合计十二

艘18,000TEU型LNG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当日，买方与卖方签订合计十二份造船协议订造十二艘

18,000TEU型LNG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简称“本次交易”），每艘合同造价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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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9亿元，本次交易总价为人民币167.88亿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应当披露的交易，但构成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须予披露交易，为使A股投资者同步掌

握相关信息，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本自愿性公告。本次交易未达股东会

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详见本公告“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二、交易对方介绍

本次交易卖方为江南船厂和中船贸易。

（一）江南船厂

企业名称：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43124

成立时间：1990年7月2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江南大道988号

法定代表人：林鸥

注册资本：人民币925,830.301万元整

主营业务：军工产品、船舶设计、开发、修造、技术转让、服务，机电设备、

机械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钢结构制造，金属材料，货物装卸，承

装（修、试）电力设施。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中国船舶集团

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

（二）中船贸易

企业名称：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1027Q

成立时间：1983年2月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56号

主要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56号/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

https://www.qcc.com/pl/pf0b78c3f292c683c86475390d9551ef.html
https://www.qcc.com/firm/0f34703e87011f904d469e1230984198.html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708258297625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708258297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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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3层

法定代表人：李洪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整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新能源设备的研

发、设计、租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销售金属材料、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对外

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对外修船、拆船及技术交流业务；承包

本行业国外工程和境内外资工程；招标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投资管理；经济贸易

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本集团与江南船厂、中船贸易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

立运行，江南船厂、中船贸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十二艘18,000TEU型LNG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本集团已向

江南船厂及其余两家船厂询价。根据本集团对价格、技术能力和交付时间表的要求，

经综合评价，江南船厂较其他船厂能更早交付，更符合本集团战略规划，江南船厂

的技术能力及配套更能满足本集团船舶的技术参数需求，且江南船厂的价格于各询

价船厂的报价中处于中位数水平，但仍与最低报价相若，具有综合优势。

本次交易的协议条款及交易价格是基于公平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磋商厘定，交

易价格符合双方认可的新造船市场价格，且付款条款、技术条款及交付日期均符合

本集团的要求。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1、签约时间：2026 年 1 月 13 日

2、协议双方：

买方：中远资产或其指定主体(指中远资产全资附属单船公司)

卖方：江南船厂、中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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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议数量、标的：

买方与卖方签订合计十二份造船协议，合计订造十二艘 18,000TEU 型 LNG 双燃

料动力集装箱船舶。

4、合同造价：每艘船造价为人民币 13.99 亿元，以人民币支付。

5、付款期限：按照造船协议约定的船舶建造进度分六期支付，第一期至第五期

将合计支付造价的 50%，第六期支付 50%。

6、交船时间：预期将于 2028 年至 2029 年之间进行交付，但受限于每份造船协

议中约定的延迟交付安排。

7、延迟交付情况的价格调整：在延迟交付情况下，应从第六期款项中扣除违约

赔偿金（具体金额应按照造船协议原订交船日期起计的延误程度进行评估，每艘船

的违约赔偿金上限约为人民币 5,868 万元）。

8、技术规格违约情况的价格调整：若船舶未能符合造船协议约定的技术规格

（如相关船舶的速度、燃油消耗过多、载重吨位或集装箱容量不足协议约定的标准

等），应从第六期款项中扣除违约赔偿金（具体金额应按照与造船协议约定的相关

技术规格的偏差程度进行评估，每艘船的违约赔偿金上限约为人民币 5,105 万元）。

因此，第六期款项应以净额（即扣除应付的上述延迟交付及技术规格违约等违约赔

偿金（如有）后）支付。

9、终止协议后的款项退回：买方根据造船协议特定条款（如延迟交付期延长等）

终止造船协议的，卖方须以人民币向买方退回买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及有关利息。

10、协议的修订或变更：建造船舶所依据的规格及计划，可于造船协议签署日

期后的任何时间经相关各方书面同意进行修订和/或变更，前提是相关建造商合理判

断该修订和/或变更或两者叠加均不会对其作出的其他承诺产生不利影响，且买方同

意就有关造船协议的价格、有关船舶的交付时间及其他条款的调整（如有）。

11、协议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正式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签署后生效。

（二）资金来源

本集团预期在每艘船舶交付前为每艘船舶不超过60%的交易对价安排如外部债务

融资及/或银行借款等融资，交易对价余额将由本集团内部资源拨付。假如未能作出

上述融资安排，则每艘船舶的交易对价将全部由本集团内部资源拨付，预计内部资

源足以满足。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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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有助于本集团稳步提升船队运力规模、实现长期均衡发展、进一步巩

固行业地位，符合本集团集装箱航运业务全球化发展战略。本次订造船舶交付后，

计划投入东西流向主干航线运营，以提升相关航线服务品质，优化相关航线成本结

构，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在传统干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综合考虑环保、成本、技术、全球基础设施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本次订造船

舶将搭载绿色燃料技术（LNG双燃料发动机），体现了本集团对全球节能减排及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践行。公司通过探索多元化的新能源路径，持续深化对绿色燃料及相

关技术的应用探索，有助于双品牌保持绿色船队发展的均衡性和灵活性。同时，本

次订造船舶可逐步替换老旧船舶，将有助于优化本集团的船队结构。单船平均集装

箱箱位增加将有效降低单箱成本，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本次交易存在包括融资风险及航运市场波动在内的潜在风险，但鉴于本集团近

年的现金流及债务水平，本集团对船舶的战略性部署，未来可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延

长或终止部分本集团船舶租赁以调整运力，本次交易所涉相关风险合理可控。

本次交易不会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因造船协

议本身对本集团的盈利造成直接重大影响。本次订造船舶交付后，预计该等船舶将

投入本集团的主营业务从而产生收入，并提升本集团的运营效率和能力、促进本集

团商业发展，继而进一步为本集团长远盈利基础作出贡献。

六、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同

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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